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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本意向受让方就参与“岳农集团聚农贸易有限公司约714.14吨冻品猪肉所有权转让”流转交易标的网络竞价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意向受让方同意按照产权流转交易公告的要求，参加“岳农集团聚农贸易有限公司约714.14吨冻品猪肉所有权转让”流转交易标的网络竞价，并参与报价。
二、本意向受让方对“岳农集团聚农贸易有限公司约714.14吨冻品猪肉所有权转让”流转交易标的和《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络竞价实施办法（试行）》、《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网络竞价须知》已充分了解，并自愿遵守文件中的相关规定。
三、本意向受让方已进行并完成针对本流转交易标的的尽职调查工作 (包括但不限于查阅由出让方提供的本流转交易标的的相关资料），对流转交易标的情况已充分知晓。本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表达信息不全面、错误或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流转交易标的因权属、真伪、质量或使用性能等产生的问题与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无关。
四、本意向受让方同意出让方和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规定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保证金不再退还，交由出让方和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共同处置。
1.提供虚假资料、失实材料造成出让方、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损失或致使竞价无效的；
2.被确认为受让方后未按时与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签署成交确认文件，未经交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而故意拖延不与出让方签署合同的；
3.被确认为受让方后未按时足额支付成交价款和交易服务费的；
4.通过获取出让方或标的企业的商业秘密，侵害出让方合法权益的；
5.与他人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权益的；
6.意向受让方在竞价过程中违反竞价规则和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交易相关规则，扰乱竞价秩序的；
7.意向受让方恶意炒作、操纵市场价格、出价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等非正当手段扰乱市场交易行为的；
8.意向受让方违反法律法规或相关规定给出让方造成损失的；
9.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认定的其他破坏正常交易秩序、不推进交易或放弃受让等违反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行为；
10.意向受让方存在其他违反交易规则、挂牌条件要求的情形。
违约方需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等费用）。
五、本意向受让方同意若在竞价过程中所有意向受让方均不应价的导致网络竞价无效的，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有权按照交易规则扣除所有意向受让方的交易保证金。
六、本意向受让方承诺在竞价成功后严格按照出让方的要求合法利用该标的，对于需提供开发利用规划的，及时提交规划文件。
七、本意向受让方承诺在竞价成功后按照岳阳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要求与出让方签署合同，并按合同的约定支付流转交易价款。
八、本意向受让方承诺如遇互联网可能出现不稳定情况、网络黑客恶意攻击、以及本人操作失误等情况导致竞价无法正常报价的，所造成的损失由本意向受让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网络故障、电路故障、系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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